
 
 

購股權之調整  

 

本 公 告 乃 根 據 上 市 規 則 第 13.27條 而 披 露 。  

 

謹 此 提 述 超 大 現 代 農 業 （ 控 股 ） 有 限 公 司 （「 本 公 司 」） 於 二 零 零 七 年 十 月

三 十 日 所 發 出 通 函（「 該 通函」），當 中 有 關 本 公 司 發 行 紅 利 股 份。除 文 義

另 有 指 明 外，本 公 告 所 用 詞 彙，應 與 該 通函所 界 定 之 詞 彙，具 有 相 同 涵 義 。 

 

由 董 事 提 出 發 行 紅 利 股 份 之 建 議 ， 已 於 二 零 零 七 年 十 一 月 二 十 八 日 的 股 東

週 年 大 會 上 ， 獲 得 本 公 司 股 東 通 過 批 准 。 本 公 司 之 紅 利 股 份 已 於 二 零 零 七

年 十 二 月 十 日 配 發 及 發 行 。  

 

按 照 購 股 權 計 劃 的 條 款 與 上 市 規 則 第 17.03（ 13） 條 ， 於 記 錄 日 期 仍 尚 未 行

使 之 購 股 權（「 該 購 股 權 」）之 行 使 價，及 其 所 涉 及 將 予 發 行 之 股 份 數 目 ，

作 出 如 下 的 調 整 （ 「 該 調 整 」 ） ： －  

 

 
 

 

 

授 予 日 期  

於 發 行 紅

利 股 份 前

原 定 每 股

行 使 價  

於 發 行 紅 利 股

份 前 原 定 將 予

發行股份數目 

於 發 行 紅

利 股 份 後

經 調 整 每

股 行 使 價  

於 發 行 紅 利 股

份 後 經 調 整 將

予發行股份數目 

     
 港元 

 
 港元  

二零零三年一月二十八日 1.580 66,700,000 1.560 67,533,750
二零零三年六月十九日 1.080 3,089,950 1.067 3,128,574
二零零三年六月二十四日 1.090 1,075,000 1.077 1,088,438
二零零四年五月二十八日 2.400 3,780,000 2.370 3,827,250



 

 

 

授 予 日 期  

於 發 行 紅

利 股 份 前

原 定 每 股

行 使 價  

於 發 行 紅 利 股

份 前 原 定 將 予

發行股份數目 

於 發 行 紅

利 股 份 後

經 調 整 每

股 行 使 價  

於 發 行 紅 利 股

份 後 經 調 整 將

予發行股份數目 

     
 港元 

 
 港元  

二零零五年八月十七日 3.090 12,160,000 3.052 12,312,000
二零零五年十一月一日 2.950 5,696,000 2.914 5,767,200
二零零五年十一月四日 2.965 5,400,000 2.928 5,467,500
二零零六年八月三十一日 4.040 115,850,000 3.990 117,298,125

 
 
本 公 司 的 核 數 師 以 書 面 向 董 事 會 報 告 ， 己 根 據 購 股 權 計 劃 的 規 定 核 對 該 調

整 。 於 二 零 零 七 年 十 二 月 十 日 （ 「 完 成 日 期 」 ） ， 當 發 行 紅 利 股 份 之 所 有

條 件 達 成 後 ， 該 調 整 已 開 始 生 效 。  

 
 
繼 記 錄 日 期 後 至 完 成 日 期 這 段 期 間 ， 該 購 股 權 當 中 涉 及 400,000 股 的 購 股

權 ， 已 按 原 定 行 使 價 每 股 4.040 港 元 行 使 ， 而 有 關 股 份 亦 於 二 零 零 七 年 十

二 月 四 日 配 發 及 發 行 。 該 等 涉 及 400,000 股 的 購 股 權 將 不 被 包 括 在 該 調 整

之 內 。  

 

 

承董事會命 

超大現代農業（控股）有限公司

主席 

郭浩  
 
 
香港，二零零七年十二月十四日 
 
 
於本公告日，本公司董事為： 
 
執行董事 ﹕郭浩先生、葉志明先生、李延博士、黄協英女士、況巧先生、陳俊華先生、陳志寶

先生；及 

 
獨立非執行董事 ﹕馮志堅先生、譚政豪先生、林順權教授及欒月文女士 


